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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卫生·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目标与基金分割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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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分割机制与补偿目标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之后，针对目前
补偿比例过低的现实分析了确定新农合补偿目标时应考虑的因素，进一步研究既定补偿目标下相应的新农合

基金分割机制及补偿比确定原则。这种研究可以为评价和优化我国新农合保障机制，并为政府合理安排基金

走向，保证新农合政策目标的实现，形成可持续的新农合制度改革方案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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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金分割机制与补偿目标的关系解析

学术界一般通过保障范围和保障程度两个指标

来界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下简称“新农合”）

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包括两个维度，其一是指新

农合所覆盖的承保对象范围；其二是指卫生服务项

目（门诊或住院）、卫生服务项目提供的量及时间限

制；保障程度是指参合农民医疗费用的实际补偿额

度占其总医疗费用支出的比重，其中实际补偿额度

一般指参合农民门诊或住院医疗费用的补偿额。［１］

在具体的新农合制度中，保障程度是由起付线、封顶

线及补偿比（即报销比例）来确定的。在医疗保障基

金一定的情况下，保障范围与保障程度互为消长，即

保障范围越宽泛，保障程度就越低；反之，高的保障

程度将会压缩保障范围。目前新农合的保障范围仅

限于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普通门诊和住院）需

要。因此，在保障范围基本限定的情况下，确定新农

合的保障水平就是在一定的基金规模和卫生服务项

目下确定医疗费用的补偿程度。

影响补偿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基金分割机

制。基金分割机制此处指各地因地制宜地根据自身

的保障目标所确定的宏观基金分配方式，它决定着

不同医药费用补偿水平的高低，从而也影响到参合

农民的受益面与受益程度。基金分割直接影响到补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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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比的确定，并通过补偿比来实现新农合的保障目

标（即补偿目标）。而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看，补

偿目标的确立是建立基金分割机制与补偿比例的前

提。只有首先确立了补偿目标，基金分割机制的建

立与补偿比例的制定才有了依据，否则后者就是盲

目的。

新农合的基金规模（收入项目）与保障水平（支

出项目）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数量平衡关系，这是一种

精算平衡关系，因此，应当通过医疗保险的精算体系

来科学地确定新农合的保障程度。然而，我国目前

新农合保障水平的确定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不同

地区在相同筹资水平下保障程度差别很大，同一地

区的基金分割模式和补偿比例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波

动，也正因为如此，各试点县的新农合基金大都不能

达到收支平衡的目标，或大量结余，或出现亏空，这

种制度的震荡，不利于新农合的正常运行。［２］因此，

必须对基金分割机制进行及时地研究和选择，尽快

根据补偿目标建立适宜的基金分割机制和补偿比

例，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２合理补偿目标的确定

新农合基金分割机制与补偿目标主要体现在新

农合基金的使用情况及补偿情况，具体包括医疗基

金的筹集及其补偿方法等。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间，全
国３０４个试点县共筹集合作医疗基金３６．２１亿元，医
疗费用补偿支出１５．３６亿元，结余２０．８４亿元，结余
资金占实际筹集资金的比例高达 ５７．６％。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年全国新农合的患者花费的总医药费用是
４８．６３３亿元，补偿１５．３６８亿元，平均补偿率仅为
３１．６０％。在门诊补偿率与住院补偿率间没有明显
的差异。［３］从补偿费用的分布来看，无论是门诊费用

还是住院费用，约９０％的门诊合作医疗补偿费用和
７０％的住院补偿费用用于本县的县级或县以下卫生
机构。总体上来看，３５．５％的合作医疗补偿费用用
于门诊服务，６４．５％的补偿费用用于住院服务，保证
大病的住院风险是主要的。但不可否认补偿率还是

非常有限的，平均只有３０％左右，农民的自费负担接
近７０％，这种较低的补偿比例直接影响了参合农民
的受益程度。［４］

确立补偿目标，就是确定新农合基金的主要使

用方向和实现目标。按照医疗卫生费用补偿对象来

区分，新农合补偿目标主要有保大及保大又保小两

种。补偿目标争论的焦点主要就是对保大模式和保

大又保小模式的选择问题。根据广东省的经验，由

于各试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参差

不齐，对于医疗保障的诉求也有所不同，中央规定的

以保大病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政策方向需要反省。

新农合制度的补偿目标应根据经济发展、农民收入

增长、物价水平的变动以及医疗保险项目的支出情

况，定期进行调整，农民个人的出资水平应与当地农

民纯收入相挂钩、政府出资水平应与各级财政收入

及增长相挂钩，以保证合作医疗与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相协调，实现新农合的可持续

发展。

在选择适宜的补偿目标时，应该考虑以下因素：

首先，要考虑区域经济水平。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

总是第一位的，是一切政策与工作的基础。应关注

我国各市县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都依然

较大的现状。其次，要考虑农民的收入状况。目前

从总体上讲，广大农民实现了低水平的小康生活，农

村的经济收入水平普遍的是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结

构，很穷的和很富的都占少数，大量的是农村温饱型

的农户。再次，要考虑农民的消费习惯与消费心理。

受传统文化和小农观念的影响，多数农民的互助共

济意识不强，参合目的就是为了受益。最后，还要考

虑参与新农合组织管理的基层干部的认知程度。大

多数农村基层干部，从工作容易开展的角度，希望新

农合受益面大一些，持保大又保小的观点。综合分

析认为，我国发达地区农民自身抗小病风险能力强，

应以保大为主；一般地区重点保大、适度保小；而欠

发达地区必须是保大和保小并重。［５］

补偿目标的确定关系到参合农民的受益面和受

益程度，关系到新农合能否健康持续运作。必须要

建立起新农合的利益均衡机制和规则，达到眼前利

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目前对于我国的经济欠发达

地区，应该把保大又保小作为主导模式。如果硬性

地执行政策中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一个层面的

意见，只保大病或过度提高大病的保障程度，而不顾

及小病的受益面与保障程度，最终的结果可能导致

参合率下降，新农合无法健康持续运作。

３既定补偿目标下的基金分割机制的确定

目前，我国各试点地区合管办对医疗保障基金

的管理主要依赖经验，缺乏科学管理的专业技能，由

于首次确定的保障水平过高或过低，使得基金积累

不够或者结余沉淀过多，导致在以后的试点中频繁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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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补偿比例、起付线和封顶线等。如广东省梅州

五华县、云浮郁南县在试点两年多的时间里，住院费

用的补偿比例都调整了三次以上，影响新农合制度

的稳定性和农民对新农合的信任。梅州五华县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家庭帐户基金沉淀额是１７４．７万
元，沉淀比率高达７３．１％；住院基金沉淀额为２９６万
元，沉淀比率是６２．８％，新农合基金的平均沉淀率高
达６５．４％。如此高的资金沉淀率严重影响参合农民
的受益面和受益程度，也不符合新农合基金“以收定

支”的管理原则。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在下调了家庭帐
户基金比例、提高住院补偿比例后，医疗费用支出额

迅速增长，新农合基金沉淀率迅速下降为 ２０．５％。
新农合基金分割机制不合理，补偿比不科学，会挫伤

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的积极性或造成新农合基金亏

空，影响可持续发展，而且会诱发参合农民超出正常

需要的医疗利用，即道德损害及医生的诱导需求。

下面以广东省为例具体分析基金分割方法及补偿比

的确定原则，并得出相应结论，为我国其他地区进行

新农合制度改革提供启示。

３．１基金分割机制
从当前广东各地的新农合实践来看，新农合基

金分割有三种方法：一是按照门诊费用与住院费用

的补偿来分割；二是按照不同医疗卫生机构的级别

（如村、乡、县及县以上）来分割；三是按照医药费用

的多少及分段标准来分割。三种分割模式的目的与

作用各不相同。按照门诊与住院分割基金的目的，

是以门诊和住院补偿来分别体现保大和保小，重点

是加大对住院病人的补偿力度，防止因为大病住院

导致的支付能力不足。按照医疗卫生机构级别分割

基金的目的，是影响病人择院和引导病人流向，使农

民科学合理地使用当地卫生资源，通常是以补偿比

例为杠杆鼓励对乡村两级卫生资源的使用。按照医

药费用段分割基金的目的，是在不同病人之间合理

分配基金，促进“大病大受益、小病小受益和无病也

受益”。

在实际中，广东很多试点县都以门诊和住院来

界定大病和小病，并按门诊和住院制定了两种不同

的费用补偿比例。这种做法并不是很科学的，容易

给参合农民造成混乱，诱使农民看病设法住院。由

此，按照医疗卫生机构的级别和医药费用段进行基

金分割，是必要的。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医药费

用的分级分段按比例报销补偿的模式。所谓分级，

指在不同级别的医院，病人分布和发生的费用也不

同，按不同的比例报销；所谓分段，指对于不同的医

药费用段，按不同的比例报销，特别考虑了高风险致

贫费用段。分级分段按比例补偿模式，实质上是将

按医疗机构的级别分割基金与按医药费用段分割基

金相结合，以按医药费用段进行基金分割为主，辅以

按医疗卫生机构的级别进行分割。

具体而言，试点县可以将新农合基金分为三大

块，即基本医疗基金占６５％，大病医疗基金占２５％，
风险储备金占１０％。根据卫生统计数据看，大病大
额费用通常只占发病人数的５％左右，小病小额费用
占到了发病人群的９５％左右。５％的大病人群使用
新农合基金的２５％，９５％的小病人群使用新农合基
金的６５％。这种基金分割机制与规则，在广大欠发
达地区，简便可行，也较为科学合理。在按照医药费

用进行基金分割运作的同时，将医疗卫生机构的级

别作为基金分割的参考指标，即形成了分级分段按

比例报销医药费用的补偿机制。

新农合基金分割机制的建立，既要体现“保大

病”的政策原则，又要照顾到众多的小病农民的利

益，可以考虑对年内没有使用新农合基金的参合人

提供免费的常规体检，使参合人“无病也受益”。

３．２确定医药费补偿比的基本原则
基金分割机制只是一个宏观的基金分配标准，

具体要靠补偿比来实现新农合保障目标。而各地由

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农民收入水平不同，加之各地医

疗诉求的差别，具体补偿比的确定不能一概而论，只

能遵循科学的确定原则，从而影响基金分割机制的

目的和宗旨。科学合理地确定补偿比，应遵循以下

基本原则：

３．２．１坚持补偿目标决定基金分割机制、分割机
制决定补偿水平的原则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农合补偿比的确定必须

兼顾保大病的政策要求与保小病的农民要求两个方

面，要体现保大又保小的补偿目标，基金分割也必须

以此为根据。具体补偿比例的测算，要建立在基金

总盘子切割的份额的基础上，按照合作医疗的精算

模型来科学确定。总的讲，切割的基金份额大，补偿

比例和补偿水平也相应高，切割的基金份额小，补偿

的比例和水平也相应低。

３．２．２坚持分级分段累计按比例补偿的原则
农民在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看病和疾病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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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费用段，累计后按照相应的比例报销。按医疗

机构的级别和医药费用段来确定补偿比例，相对来

讲既简单又科学，农民易认同。

３．２．３坚持量入为出、保障适度的原则
补偿比例的确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和科学的测

算，要综合考虑筹资总额、发病率、医药费用的分布、

增加系数、保险因子等多种因素，确保补偿方案适宜

合理，防止基金的透支与过度结余，当前特别要防止

基金过多地结余沉淀。

３．２．４坚持大病多补偿、小病少补偿的原则
造成农民致贫的主要疾病因素有二：一是大病

或慢性病所发生的大额费用，二是高风险致贫费用

段（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在制定补
偿方案时，应考虑到当前大额医疗费用的病人普遍

受益过小的问题。为此，可以通过调整，相对加大对

大额医疗费用的补偿比例（按不同医药费用段设定

补偿比）以及高风险费用段的补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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